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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6月28日

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
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7月16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7月 16日的交易时

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16日9:15至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地点：福建省将乐县水南三华南路50号金森大厦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
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推荐，本次股东会由施振贤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量157,610,5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8533％。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 156,188,

8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2502％。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63人，代表股份1,421,7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6030％。
（3）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委托投票代理人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6人，代表股份7,602,7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本总数3.2248％。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第六届监事会监事、董事会秘书、拟任董事候选人、拟任监事候

选人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
务所律师现场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审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57,592,9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8％；反对7,

7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9,9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585,1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7685％；反对 7,70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13％；弃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302％。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潘隆应先生、范凯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其任期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1选举潘隆应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56,310,0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74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6,302,1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2.8936%。
表决结果：潘隆应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2选举范凯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56,301,91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9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6,294,0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2.7866%。
表决结果：范凯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2.律师姓名：叶兰昌、韩海洋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

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
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材料1.《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6日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
德恒06G20250178-0002号

致：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

次会议”）于2025年7月16日召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德恒”）受公司委
托，指派叶兰昌律师、韩海洋律师（以下简称“德恒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德恒律师就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
决程序等相关事项进行见证，并发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德恒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
限于：

（一）《公司章程》；
（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于2025年6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布的《福建金森林业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以下简称“《股东会通知》”）；
（四）公司本次会议现场参会股东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五）公司本次会议股东表决情况凭证资料；
（六）本次会议其他会议文件。
德恒律师得到如下保证：即公司已提供了德恒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材料，

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
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中，德恒律师根据《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的要求，仅对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以及《股东会规则》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是否合法有效和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不对本
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德恒及德恒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
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
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
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仅供见证公司本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德
恒律师对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1．根据2025年6月27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6月28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发布了《股东会通知》。本次会议召开通知的公告日期距本次会议的召开
日期已达到15日，股权登记日与会议召开日期之间间隔不多于7个工作日。

3．前述公告列明了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召开时间、召开方式、出席对象、会议召开地点、
会议登记方法、会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充分、完整披露了所有提案的具体内容。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1．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现场会议于2025年7月16日下午14:30在福建省将乐县水南三华南路50号金森大

厦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及方式与《股东会通知》中所告知的
时间、地点及方式一致。

本次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7月16日当日交易时间段。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7月 16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16日9:15-15:00。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施振贤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就会议通知中所列议案进行了审
议。董事会工作人员当场对本次会议作记录。会议记录由出席本次会议的会议主持人、董
事、监事等签名。

3．本次会议不存在对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的情形。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会议内容与通知所告知的内容一

致，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6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157,610,5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8533%。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56,188,88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2502％。
德恒律师查验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营业执照或居民身份证、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文件，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系记载于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股东名册的股东，股东代理人的授权委托
书真实有效。

2．根据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结果，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3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为1,421,7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30%。前述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的股东资格，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3．出席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与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6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7,602,7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48%。

（二）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德恒律师列席
了本次会议，该等人员均具备出席本次会议的合法资格。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其作为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德恒律师认为，出席、列席本次会议的人员及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

《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会议提出临时提案的股东资格和提案程序
经德恒律师见证，本次会议无股东提出临时提案。
四、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经德恒律

师现场见证，公司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与《股东会通知》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本次会议
现场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

（二）本次会议按《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
规定的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与德恒律师共同负责进行计票、监票。

（三）本次会议投票表决后，公司合并汇总了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会议主持人在会议现
场公布了投票结果。其中，公司对相关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
结果。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五、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一）结合现场会议投票结果以及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结果，本次会议审议议案的表决结

果为：
1. 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7,592,993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8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7,585,119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7685%。
根据表决结果，张晓光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2．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2.1 选举潘隆应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56,310,042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174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6,302,168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82.8936%。
根据表决结果，潘隆应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2 选举范凯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56,301,911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16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6,294,037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82.7866%。
根据表决结果，范凯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二）本次会议主持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人均未对表决结果提出任何异议；

本次会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通过；本次会议的决议与表决结果一致。
德恒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结论意见
综上，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

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德恒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作为公司本次会议决议的法定文件随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
公告。

本法律意见一式三份，经本所盖章并由本所负责人、见证律师签字后生效。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肖黄鹤

见证律师：
叶兰昌

见证律师：
韩海洋

2025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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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25

年7月16日以电话、电子邮件、当面送达等方式发出，并于2025年7月16日下午17点在福建
省将乐县水南三华南路50号金森大厦会议室以现场召开的方式举行。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
免本次董事会会议的提前通知期限。本次会议应到董事8名，实到董事8名。全体监事、董事
会秘书列席了会议。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推荐，本次董事会由潘隆应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
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举手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潘隆应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议案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潘隆应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2.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决策水平，公司调整后的第六届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组成人员方案如下：
1.审计委员会：（3人）
召集人：吴锦凤（独立董事）
委员：韩立军（独立董事）、李浙
2.战略决策委员会：（5人）
召集人：潘隆应
委员：吴锦凤（独立董事）、李良机（独立董事）、施振贤、范凯
3.提名委员会（3人）
召集人：李良机（独立董事）
委员：韩立军（独立董事）、施振贤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3人）
召集人：韩立军（独立董事）
委员：李良机（独立董事）、林煜星
任期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备查材料
1.《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6日
附件：

潘隆应先生简历
潘隆应先生，中国国籍，1971年3月出生，本科学历，林业高级工程师。
潘隆应先生历任将乐县将溪采育场科长，将乐县邓坊林业采育场科长、副场长，林业总公

司生产科长兼营林公司副经理，营林公司董事、副经理、总经理，三明市金山林权流转经营有
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三明金晟林权收储有限公司董事长、经理，金森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公司董事会董事，金森集团有限公司纪委书记，公司第六届监事、监事会主席，现任中共福建
金森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党委书记，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

潘隆应先生目前不持有公司股份，在公司控股股东福建金森集团有限公司担任中共福建
金森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党委书记，与实际控制人福建省将乐县财政局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
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长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2679 证券简称：福建金森 公告编号：JS-2025-047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以及全体监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

7月16日以电话、电子邮件、当面送达等方式发出，并于2025年7月16日下午17点30分以现
场会议方式在福建省将乐县水南三华南路50号金森大厦会议室召开。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
免本次监事会会议的提前通知期限。会议经半数以上监事推荐，本次监事会由张晓光先生主
持。本次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事5名。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举手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

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选举张晓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议案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张晓光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三、备查文件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7月16日
附件：

张晓光先生简历
张晓光先生，中国国籍，1970年12月生，本科学历，中级营林工程师。
张晓光先生历任将乐县林业总公司销售科副科长、科长、办公室主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公司副总经理；将乐县鑫绿林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福建金森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任三明市金山林权流转经营有限公司监事；现任金森集团
有限公司纪委书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监事会主席。

张晓光先生目前不持有公司股份，在公司控股股东福建金森集团有限公司担任纪委书
记，与实际控制人福建省将乐县财政局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监事会主席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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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会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及
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16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补选董事会、监事会成员的相关议案；于2025年7月16日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第六届监事
会主席及调整了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1.非独立董事：潘隆应先生（董事长）、李浙先生、施振贤先生、林煜星先生、范凯先生。
2.独立董事：吴锦凤女士、韩立军先生、李良机先生。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董事人数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上述董事任期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1.审计委员会：（3人）
召集人：吴锦凤（独立董事）
委员：韩立军（独立董事）、李浙
2.战略决策委员会：（5人）
召集人：潘隆应
委员：吴锦凤（独立董事）、李良机（独立董事）、施振贤、范凯
3.提名委员会（3人）
召集人：李良机（独立董事）
委员：韩立军（独立董事）、施振贤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3人）
召集人：韩立军（独立董事）
委员：李良机（独立董事）、林煜星
上述董事任期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1.非职工代表监事：张晓光先生（监事会主席）、冯芝清先生、郑智伟先生
2.职工代表监事：张燕女士、周梦婷女士
上述各监事任期至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6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嘉事堂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5年7月16日下午3点在公司二楼会议室

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曦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相关议案并作出决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78人，代表股份120,441,0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1.2884％。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人，代表股份 117,649,3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3313％。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71人，代表股份 2,791,6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70％。
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6人，代表股份37,383,8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8155％。
（1）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34,592,1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585％。
（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1人，代表股份2,791,6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70％。
3．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曦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

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议程中所列全部

提案，并形成相关决议。
2．表决情况
（1）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9,237,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007％；反对 1,153,

1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74％；弃权50,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180,2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804％；反对

1,153,1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46％；弃权50,4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修订后的《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即刻生
效。自《公司章程》生效之时起，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及监事任期结束，现任监事会成员不再担
任监事职务，《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同步废止。公司授权管理层具体办
理与本议案相关的工商登记备案、机构撤销、人员安排等事宜。

（2）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587,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913％；反对80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64％；弃权50,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530,2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168％；反对

80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69％；弃权50,9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63％。

修改后的《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即
刻生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张善古、王瑞欣
3. 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7日

证券代码：002462 证券简称：嘉事堂 公告编号：2025-26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金沃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的郑立
成先生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办理了质押业务。本次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郑 立
成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是

本 次 质 押
数量（股）

3,0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18.66

占公司
总股本
比 例
（%）

2.43

是否为限
售 股（如
是 ，注 明
限 售 类

型）

否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质押起始日

2025-7-15

质押到期日

办理解除质
押登记手续

之日

质权人

中 原 信
托 有 限

公司

质 押
用途

个 人
资 金
需求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郑立成

杨伟

赵国权

郑小军

持股数
量（股）

16,079,112
12,633,587
12,059,334
10,910,824

持 股
比例

（%）

13.04
10.25
9.78
8.85

本 次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4,200,000
-
-
-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 数 量

（股）

7,200,000
-
-
-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44.78
-
-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 例
（%）

5.84
-
-
-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标 记 数

量（股）

-
-
-
-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
-
-
-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
-
-
-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

-
-
-
-

叶建阳

衢 州 同 沃
投 资 管 理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衢 州 成 伟
企 业 管 理
有限公司

合计

5,742,540

6,380,599

2,103,494
65,909,490

4.66

5.18

1.71

53.47

-

-

-
4,200,000

-

-

-

7,200,000

-

-

-

10.92

-

-

-

5.84

-

-

-

-

-

-

-

-

-

-

-

-

-

-

-

-
注：（1）本公告中所述限售股份不包括高管锁定股。
（2）郑立成先生持有的公司首发前限售股已于2024年6月28日解除限售。
（3）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实施完成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郑立成先生本次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量因资本公积金转增由3,000,000股变更为4,200,000股。
二、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郑立成先生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被冻结或拍卖等情况，其所质押的

股份不存在平仓或被强制过户风险。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对公司经
营管理、公司治理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质押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浙江金沃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6日

证券代码：300984 证券简称：金沃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2

浙江金沃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7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号银泰中心C座17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41
120,253,631

27.05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孔令洋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张雨来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932,926
比例（%）

99.7333

反对

票数

280,005
比例（%）

0.2328

弃权

票数

40,700
比例（%）

0.0339
2、议案名称：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19,631,526 99.4826 581,405 0.4834 40,700 0.034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借
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增资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020,890
2,719,490

比例（%）

90.4026
81.3829

反对

票数

280,005
581,405

比例（%）

8.3793
17.3990

弃权

票数

40,700
40,700

比例（%）

1.2181
1.218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2为特别决议审议的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关联股东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96,310,991

股）已回避表决议案1、2。
3、本次股东会的2项议案已审议通过。
4、议案表决结果由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网络投票服务平台提供。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庆龙、李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临时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提交本次临时股东会审议的提
案均已在股东会通知中列明，无新增或临时提案；本次临时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683 证券简称：京投发展 公告编号：临2025-066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根据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蓝科技”或“公司”）2024年度经营情况，按

照公司控股股东云南佳骏靶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佳骏”）于2023年10月31日签
署的《重整投资协议》中相关条款的约定，控股股东云南佳骏需以现金（包括银行转账）方式向
公司支付2024年度业绩补偿款52,085,122.61元。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上述业绩补偿款。经公司与实际控制人马黎阳先
生、控股股东云南佳骏多次沟通，其将尽快筹集资金逐步完成2024年度业绩补偿款支付。

3、公司将就本期业绩补偿款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期业绩补偿事项的基本情况
2023年10月31日，经与重整投资人充分协商，京蓝科技、管理人分别与云南佳骏-招平

煜荣投资联合体及其指定的适格主体共计9家重整投资人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其中，云
南佳骏就京蓝科技经营做出如下业绩承诺：在剔除中科鼎实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对京蓝科技
合并利润表数据的影响或贡献因素情况下，京蓝科技2024年、2025年、2026年连续三个年度
归母净利润分别不低于3,000.00万元、4,000.00万元、6,000.00万元，不足部分由云南佳骏在京
蓝科技各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三个月内一次性支付现金补偿款进行补偿；（本条所述归母净
利润指经审计的合并利润表列报的扣非后归母净利润）（详情请见公司于2023年11月4日披
露的《关于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3）。

根据《重整投资协议》之约定及2025年4月15日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5)第
111003号）（以下简称“审计报告”），控股股东云南佳骏需以现金（包括银行转账）方式向公司
支付2024年度业绩补偿款52,085,122.61元。

二、本期业绩补偿事项的进展情况
根据《重整投资协议》之约定，2025年4月16日，公司在审计报告出具后的7个工作日内

向实际控制人马黎阳先生、控股股东云南佳骏发出《关于公司2024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及有
关业绩补偿的通知》，就京蓝科技2024年度业绩补偿款金额及支付方式等情况予以通知和确

认，上述业绩补偿承诺人应在审计报告出具后三个月内以现金（包括银行转账）方式向公司支
付相应款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上述业绩补偿款。
三、未按期支付原因及后续履约措施
经公司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多次沟通，主要因公司未能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情况下的

控股股东融资困难、自身资金周转等原因导致其未能按期支付本期业绩补偿款。
近日，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已向公司发出《关于京蓝科技2024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及

有关业绩补偿的沟通回复函》，对未能如期支付2024年度京蓝科技业绩补偿款给公司和市场
带来的不良影响深表歉意，并向公司和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道歉，同时表示将尽快通过多
方面努力来解决这一问题。

四、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2025年 4月 16日，公司向实际控制人马黎阳先生、控股股东云南佳骏发出《关于京蓝科

技2024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及有关业绩补偿的通知》后，为督促其按时履行支付义务，保护
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利益，公司及公司管理层多次通过电话、面谈等沟通方式，要求其及时
履行本期业绩补偿承诺。

同时，公司在2025年5月-6月期间向马黎阳先生、控股股东云南佳骏通过沟通函、再次
沟通函等方式督促其尽快履行相关款项支付及如未能如期支付的后续解决措施。

近日，公司向马黎阳先生、控股股东云南佳骏发出正式书面问询函，要求其尽快向公司指
定账户支付京蓝科技2024年度业绩补偿款，并说明未能支付的具体原因及后续履约措施。

五、其他说明
公司将积极关注本期业绩补偿款后续支付的进展情况，切实维护全体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公司及公司管理层将积极督促承诺方尽快履行业绩补偿承诺并支付相关款项。公司不
排除采取司法途径追回业绩补偿款的可能，依法切实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同时，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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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公司业绩补偿款支付的进展公告


